
《高雄師大學報－人文與藝術類》
撰稿須知

一、稿件

(一)來稿請依序包括：論文題目、中英文摘要(500字左右)、中英文關鍵詞(不超過 5個)、本文(圖
表嵌於正文中)、參考文獻等。如有「致謝」，請置於文末，參考文獻之前。

(二)稿件請以電腦打字，規格採 A4紙張大小，中文每頁 37行、每行 38字，每頁須加註頁碼，
以Word 2000以上軟體建檔，檔名為：類別(A、B、C)＋題目＋投稿日期，如：「B-詩經研
究-980920」。

(三)本刊採雙向匿名審查，除於「投稿者基本資料表」外，請勿於正文及中英文摘要中，出現

任何作者個人資料，若暴露個人身分者，逕予退稿。
(四)中文字型採新細明體，英文字型為 Time New Roman，中英文字體大小皆為 12點。
(五)本文中的節次及子目，以五個層次為原則，選用次序為：壹、一、(一)、1.、(1)。
(六)圖表的編號採阿拉伯數字(如圖 1、表 1)。圖的標題放於圖下置左；表的標題放於表的上端
並置中。當引用他人的圖表時，須註明資料來源。

(七)論文來稿格式，依領域採用 MLA格式、或 Chicago格式。

二、正文

(一)請用新式標點，書名號用《》，篇名號用〈〉，書名與篇名連用時，省略篇名號，如《莊子․
天下篇》。

(二)獨立引文，每行縮三格，不另加引號。
(三)注釋採腳註，註腳號碼請用阿拉伯數字標示，如 1、2、3……，置於標點符號後。註腳文字

則至於當頁下方，以細黑線與正文分開。
(四)引用專書或論文，請用下列格式：

1.引用專書：作者，《書名》 (出版地：出版者，西元年份)，頁碼。
2.引用期刊論文：作者，〈篇名〉，《刊物名稱》卷期 (西元年份)，頁碼。
3.引用論文集論文：作者，〈篇名〉，論文集編者，《論文集名稱》 (出版地：出版者，

西元年份)，頁碼。
4.引用原版或影印版古籍，請註明版本與卷頁。影印版古籍請註明現代出版項。
5.同一註釋連續出現時，以「同上註」表示；非連續出現，即第二次之後的引註時，
請以簡寫呈現，簡寫的內容包含作者姓、篇名及頁數。

三、文末的「參考文獻」

(一)全部列出正文中所有引用或腳註之書目，不得列出未引用之文獻。書目列舉順序以中文在
先，外文在後。

(二)中文書目依作者姓氏筆劃順序排列，外文書目則依作者姓氏字母順序排列。同一作者有兩
本(篇)以上著作時，則依著作出版先後排列。


